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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招标人”）现对 第二办公区、中心图书馆电梯维保服务 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具备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1.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1 项目名称：第二办公区、中心图书馆电梯维保服务
1.2 项目编号： 2026ZWWTZB016     
1.3 标段划分：  一个标段  
1.4 招标项目编号： 同项目编号 
1.5 招标人：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6 招标范围：对第二办公区5台电梯、中心图书馆13台电梯进行维护保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按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及《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TSGT5002-2017)的规定和要求提供维护保养服务，按半月保养、季度保养、半年度保养、年度保养相关表格要求进行维修保养。

1.7 项目概算： 7.05万元/年 （其中第二办公区1.85万、中心图书馆5.2万） 
1.8 资金来源：   自 筹      

1.9 项目性质：   服务类      

1.10 其他：    /              

2. 投标人资格要求

2.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2 投标人资质要求：满足下列任一资质：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电梯)B级及以上；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包含安装及修理，子项目包含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和曳引驱动载货电梯）。
2.3 投标人业绩要求： 自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须具备电梯维保服务业绩（初审业绩不认可分公司业绩）。
2.4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   

2.5 信誉要求：投标人未被本市及其所辖县（市）、区（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记不良行为记录的；或被记不良行为记录（以公布日期为准），但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开标日前（含当日）6个月内记分累计未满10分的；

（2）开标日前（含当日）12个月内记分累计未满15分的；

（3）开标日前（含当日）18个月内记分累计未满20分的；

（4）开标日前（含当日）24个月内记分累计未满25分的。

（5）投标人近二年未被列入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信用评价体系黑名单

2.6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2.7其他要求
：   /    。

3. 招标文件的获取及报名
3.1 报名时间： 2026  年 3   月  24   日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北京时间)

3.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投标人登录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zwzcgl.com）下载招标文件

3.3 报名方法：投标人下载附件《投标报名信息表》并完整填写信息后在本章节3.1规定的报名日期内发送至邮箱：3711963@qq.com
4. 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下同）为 2026  年 3  月 30  日 8  时 30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将纸质版投标文件，递交至蜀山区习友路翠庭园商铺38号（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 开标时间及地点

5.1 开标时间：2026  年  3   月  30  日  9  时  0  分
5.2 开标地点： 蜀山区习友路翠庭园商铺38号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官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7.1招标人：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蜀山区习友路翠庭园商铺38号        

联系人： 蔡  工 

电  话： 0551-63530813 

7.2监督管理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纪检监察室
地  址：蜀山区习友路翠庭园商铺38号
电  话：0551-63530368
8.其他事项说明

有任何疑问或问题，请在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8:00-12:00，下午2:30-5:30，节假日休息）与项目联系人联系。

9.投标保证金账户
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1.2
	招标人
	见招标公告

	1.1.3
	项目名称
	见招标公告

	1.1.4
	项目地点
	见招标公告

	1.1.5
	项目规模
	见招标公告

	1.1.6
	项目预计进场日期
	见招标公告

	1.1.7
	合同估算价
	见招标公告

	1.2.1
	资金来源
	自筹

	1.2.2
	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1.3.1
	招标范围
	见招标公告

	1.3.2
	服务期限
	见招标公告

	1.3.3
	质量要求
	质量标准：            

	1.4.1
	投标人资格条件、能力和信誉
	（1）资格要求：见附录1

（2）业绩要求：见附录2

（3）信誉要求：见附录3

（4）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见附录4

（5）其他主要人员要求：见附录5

（6）其他要求：见附录6

	1.4.2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接受，应满足下列要求：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对本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有异议的，应由联合体成员方共同或联合体牵头人按相关规定提出。

	1.4.3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其他关联情形
	/

	1.4.4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其他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
	详见“投标人须知”

	1.9.1
	踏勘现场
	(不组织，投标人自行踏勘。

自行踏勘联系人：李经理（二办），电话：13966676068；
万经理（中心图书馆），电话：13856934092。

□组织，踏勘时间：           
踏勘集中地点：           

	2.1
	构成招标文件的其他资料
	/

	2.2.1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
	时间：2026年  3  月 30  日。

	
	
	形式：相关澄清要求应通过邮箱3711963@qq.com提交。

	2.2.2
	招标文件澄清发出的形式
	通过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发布

	3.2.1
	增值税税金的计算方法
	（1）计税方法：

☑一般计税方法

□简易计算方法 

（2）发票类型：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3）增值税税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4）注册地不在合肥市行政区域范围（含四县一市）的中标人，应按照《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7号）规定，在建筑服务发生地及时足额预缴增值税。

	3.2.3
	报价方式
	☑总价：___             □单价：___
□费率：___              □定价：___

	3.2.4
	最高投标限价
	□无

☑有，最高投标限价 7.05 万元
□有，通过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发布

	3.2.5
	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
	/

	3.3.1
	投标有效期
	自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计算120日

	3.4.1
	投标保证金
	1.是否要求投标人递交投标保证金：

□不要求  □要求

投标保证金的形式：

 eq \o\ac(□,√)银行转账   eq \o\ac(□)银行电汇  

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人民币     万元
递交要求： 

①投标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报名截止时间。

②投标保证金应当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转出保证金的账户与投标人投标文件提供的基本账户不一致的，视为未按招标文件规定要求递交投标保证金。

③转帐时请备注“××项目投标保证金，并将转账凭证扫描件发送至******@qq.com邮箱。

	3.4.4
	其他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1）中标候选人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项目资格的；

（2）投标人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3）经监管部门认定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情形的。

	3.6.1
	是否允许递交备选投标方案
	(不允许

□允许

	3.7.1
	服务方案编制的特殊要求
	（1）本招标项目重点难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其他：______/___。

投标人必须在技术文件中重点阐述。

	4.2
	投标文件的递交
	具体要求如下：

1.投标文件应装订成册、密封，并在封面注明招标编号、投标项目等，同时在密封处加盖骑缝章；正、副本各一份。

2.投标文件由投标人自行递交。

投标文件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开标地点递交，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否则招标人不予接收。

（1）法定代表人亲自递交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2）委托代理人递交的，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4.2.2
	投标文件是否退还
	(否
□是，退还安排：           

	5.1
	开标时间和地点
	开标时间：见招标公告
开标地点：见招标公告

	5.2
	开标程序
	☑公布投标人名称、标段名称、投标报价（或定价）、服务期限及其他内容。

□对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完成后，再开启投标人的报价文件并进行评审。

多标段开标顺序：                          

	6.1.1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评标委员会构成：依法组建；

评标专家确定方式：依法确定。

	6.3.2
	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的人数
	不多于1家

	7.1
	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介及期限
	公示媒介：同招标公告发布媒介

公示期限： 3 日

	7.4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人
	☑是   □否

	7.5
	中标通知书和中标结果通知发出的形式
	☑书面  (数据电文

特别提醒：招标人确定中标人后，通过书面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7.6
	中标结果公示媒介
	公示媒介：同招标公告发布媒介

	7.7.1
	履约保证金
	是否要求投标人递交履约保证金：

☑不要求  □要求

（1）递交形式：

 eq \o\ac(□)银行转账   eq \o\ac(□)银行电汇  

递交金额：中标金额的    ％。

	10.1
	重点提示
	（1）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投标人本单位工作人员。

（2）中标人应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履约保证金并与招标人签订合同，若中标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履约保证金或签订合同，招标人有权取消中标人中标资格。

（3）合同签订后，中标人存在规定时间内不组织人员进场开工，不履行合同义务等情况，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

（4）中标人中标后被监管部门查实存在违法行为，不满足中标条件的，由招标人取消中标资格，并做好项目后续工作；

（5）中标人在中标项目发生投诉、信访举报案件、履约存在争议时，拒绝协助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案件的，招标人可以取消其中标资格或解除合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
	其他补充说明
	   无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

	资质证书及其他要求

	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具备有效的资质证书（见招标公告要求）。


  注：投标人应提供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资质证书等材料扫描件。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投标人业绩要求

	业绩要求见招标公告要求。


注：

1.上述要求的业绩须为:

☑已完成的业绩：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供以下业绩证明材料：

（1）业绩合同扫描件；

注：

（1）以上涉及到的证明资料信息应完整或能充分反映评审因素。如未能明确反映评审因素的（如合同总金额、面积等），应另附业主（或合同甲方）证明材料予以明确说明，须加盖项目业主单位或合同甲方公章，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可。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对应招标公告，如无对应删除）

	投标人未被合肥市及其所辖县（市）、区（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记不良行为记录的；或被记不良行为记录（以公布日期为准），但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

（1）开标日前（含当日）6个月内记分累计未满10分的；

（2）开标日前（含当日）12个月内记分累计未满15分的；

（3）开标日前（含当日）18个月内记分累计未满20分的；

（4）开标日前（含当日）24个月内记分累计未满25分的。




注：投标人在投标函中承诺，不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投标人承诺与实际不符，将视为投标人弄虚作假。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  员
	资格要求

	项目负责人
	（1）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见招标公告。




注：

投标文件中提供项目负责人证书扫描件。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主要人员最低要求）
	人员岗位
	数  量
	资历要求

	
	
	

	
	
	

	
	
	


注：1.投标人应提供上表中       （人员岗位）的       证书（如要求）。

附录6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要求）
总则
1.1 项目概况 

1.1.1 根据《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管理办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本招标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进行招标。

1.1.2招标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3招标项目名称：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4 招标项目地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5招标项目规模：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6招标项目预计进场日期：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7合同估算价：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 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

1.2.1资金来源：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2资金落实情况：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招标范围、服务期限和质量标准

1.3.1招标范围：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2服务期限：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3质量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投标人资格要求

1.4.1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招标项目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1）资质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业绩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信誉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5）其他主要人员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6）其他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需要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见本章第3.5款的规定。

1.4.2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除应符合本章第1.4.1项和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并承诺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4）联合体各方应分别按照本招标文件的要求，填写投标文件中的相应表格，并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对联合体各成员的资料进行统一汇总后一并提交给招标人；联合体牵头人所提交的投标文件应被认为已代表了联合体各成员的真实情况；

（5）尽管委任了联合体牵头人，但联合体各成员在投标、签约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

1.4.3 投标人（包括联合体各成员）不得与本标段相关单位存在下列关联关系：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3）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4）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5）为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

（6）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7）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在控股或参股关系；

（8）与本工程项目的其他工程咨询施工承包人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商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9）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1.4.4投标人（包括联合体各成员）不得存在下列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

（1）被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部门暂停或取消本次招标项目工程所在地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所在地的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且处于有效期内；

（2）在最近三年内（自投标截止之日向前追溯3年，下同）有骗取中标或串通投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质量问题的（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但前述行政处罚已完成信用修复的，自行政处罚作出机关或信用修复主管部门同意修复之日起满一年的，不受三年期限限制；

（3）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4）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6）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

（8）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在近三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的；

（9）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1.5 费用承担

投标人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

1.6 保密

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各方应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7 语言文字

招标投标文件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专用术语使用外文的，应附有中文注释。

1.8 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9 踏勘现场

1.9.1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自行组织踏勘现场。

1.9.2 投标人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

1.9.3 除招标人的原因外，投标人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4 招标人在踏勘现场中介绍的项目场地和相关的周边环境情况，供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参考，招标人不对投标人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1.9.5 无论投标人是否到施工现场实地踏勘，中标后签订合同时和履约过程中，投标人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或现场情况与招标文件描述不一致等为由，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服务费用或索赔的要求。

1.10 分包

1.10.1 投标人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的，应符合以下规定： 

（1）分包内容要求：允许分包的工作范围仅限于非关键性或者适合专业化队伍实施的专业工作，且经招标人认可。2）接受分包的第三人资格要求： 分包人的资格能力应与其分包工作的标准和规模相适应，且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 

1.10.2 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接受分包的人不得再次分包。中标人应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1.11 响应和偏差

1.11.1 投标文件偏离招标文件某些要求，视为投标文件存在偏差。偏差包括重大偏差和细微偏差。

1.11.2 投标文件应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满足性或更有利于招标人的响应，否则，视为投标文件存在重大偏差，投标人的投标将被否决。

投标文件存在第三章“评标办法”中所列任一否决投标情形的，均属于存在重大偏差。

1.11.3 投标文件中的下列偏差为细微偏差：

（1）在按照第三章“评标办法”的规定对投标价进行算术性错误修正及其他错误修正后，最终投标报价未超过最高投标限价（如有）或未被否决投标的情况下，出现第三章“评标办法”规定的算术性错误和投标报价的其他错误；

（2）投标文件个别文字有遗漏错误等不影响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的偏差。

1.11.4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中的细微偏差按如下规定处理：

（1）对于本章第1.11.3项（1）目所述的细微偏差，按照第三章“评标办法”的规定予以修正并要求投标人进行澄清；

（2）对于本章第1.11.3项（2）目所述的细微偏差，可要求投标人对细微偏差进行澄清。

2. 招标文件

2.1 招标文件的组成

本招标文件包括：

（1）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2）投标人须知；

（3）评标办法；

（4）合同条款及格式；

（5）招标人要求；

（6）投标文件格式；

（7）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资料。

根据本章第2.3款对招标文件所做的澄清、修改，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当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文件为准。

2.2 招标文件的澄清

2.2.1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应及时向招标人提出，以便补齐。如有疑问，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形式将提出的问题送达招标人，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予以澄清。

2.2.2 招标文件的澄清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发给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但不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澄清发出的时间距本章第4.2.1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不足5日，且澄清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将相应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2.3 招标文件的修改

2.3.1 招标人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修改招标文件，并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修改招标文件的时间距本章第4.2.1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不足5日，且修改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将相应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2.3.2 投标人收到修改内容后，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形式通知招标人，确认已收到该修改。

3. 投标文件

3.1 投标文件的组成

3.1.1 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商务、技术文件及报价文件：

（1）投标函；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3）联合体协议书；

（4）投标保证金；

（5）拟委任的主要人员汇总表；

（6）资格审查资料；

（7）技术方案；
（8）分项报价表
（9）其他资料。

3.1.2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或投标人没有组成联合体的，投标文件不包括本章第3.1.1（3）目所指的联合体协议书。

3.1.3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未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文件不包括本章第3.1.1（4）目所指的投标保证金。

3.2 投标报价

3.2.1 投标报价应包括国家规定的增值税税金，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增值税税金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投标人应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在投标函中进行报价并填写分项报价表（如有）。

3.2.2 投标人应充分了解该项目的总体情况以及影响投标报价的其他要素。

3.2.3 本项目的报价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修改投标函中的投标报价总额，应同时修改投标文件“分项报价表”（如有）中的相应报价。此修改须符合本章第4.3款的有关要求。

3.2.4 招标人设有最高投标限价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最高投标限价，最高投标限价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载明。

3.2.5 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3 投标有效期

3.3.1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有效期为120日。

3.3.2 在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应承担招标文件和法律规定的责任。

3.3.3 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招标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投标人应予以书面答复，同意延长的，应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但不得要求或被允许修改其投标文件；投标人拒绝延长的，其投标失效，但投标人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及以现金或者支票形式递交的投标保证金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3.4 投标保证金

3.4.1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和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规定的投标保证金格式递交投标保证金，并作为其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境内投标人以现金或者支票形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应当从其基本账户转出并在投标文件中附上基本账户开户证明。联合体投标的，其投标保证金由牵头人递交，并应符合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均应与投标有效期一致。招标人如果按本章第3.3.3项的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3.4.2 投标人不按本章第3.4.1项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3.4.3 招标人最迟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日内向中标候选人以外的其他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5日内向中标人和其他中标候选人退还投标保证金。

3.4.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投标人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销其投标文件；

（2）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3）发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可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3.5 资格审查资料

3.5.1投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要求提供资格审查资料，内容及格式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要求。

3.5.2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资格审查资料应包括联合体各方相关情况。

3.5.3 招标人有权核查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资料，若在评标期间发现投标人提供了虚假资料，其投标将被否决；若在签订合同前发现作为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人提供了虚假资料，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3.6 备选投标方案

3.6.1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允许外，投标人不得递交备选投标方案，否则其投标将被否决。

3.6.2 允许投标人递交备选投标方案的，只有中标人所递交的备选投标方案方可予以考虑。评标委员会认为中标人的备选投标方案优于其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制的投标方案的，招标人可以接受该备选投标方案。

3.6.3 投标人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投标报价，或者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一个报价，但同时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技术方案的，视为提供备选方案。

3.7 投标文件的编制

3.7.1 投标文件应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进行编写，如有必要，可以增加附页，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其中，投标函附录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比招标文件要求更有利于招标人的承诺。技术方案编制的特殊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7.2 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有关服务期限、投标有效期、招标人要求、招标范围等实质性内容作出响应。

3.7.3  本项目要求提供纸质版投标文件，投标文件的制作应满足以下规定：

（1）投标文件应装订成册、密封，并在封面注明招标编号、投标项目等，同时在密封处加盖骑缝章；投标文件要求：正、副本各一份。

（2）在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要求盖投标人盖章处，投标人均应加盖投标人公章。联合体投标的，除联合协议及联合体各成员单位提供的本单位证明材料外，投标文件由联合体牵头人按上述规定加盖联合体牵头人单位公章。

（3）投标文件制作完成后，投标人应对投标文件进行装订成册、密封，形成密封的投标文件，否则引起的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3.7.4 因投标人自身原因而导致投标文件无法开标、评标，该投标视为无效投标，投标人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全部责任。
4. 投标

4.1 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投标文件应按照本章第 3.7.3 项要求制作并加密，未按要求加密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收。

4.2 投标文件的递交

4.2.1投标人应当在第一章“招标公告”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将封装的投标文件送到指定开标地点。

4.2.2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不予退还。

4.3 投标文件的修改与撤回

在本章第4.2.1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以修改或撤回已递交的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间前未提交投标文件的，视为无效投标文件。未按规定密封或投标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应当拒收。
5. 开标

5.1 开标时间和地点

招标人在本章第4.2.1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组织公开开标，所有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当准时参加。

5.2 开标程序

开标时，招标人现场公布开标结果，公布内容包括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及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

招标人将对开标过程进行记录，由参加开标的各投标人代表和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并存档备查。

5.3 开标异议

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过程中提出；招标人当场对异议作出答复，并记入开标记录。

6. 评标

6.1 评标委员会

6.1.1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熟悉相关业务的代表，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以及技术、经济等方面专家的确定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6.1.2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1）投标人或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2）项目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3）与投标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对投标公正评审的；

（4）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5）与投标人有其他利害关系。

6.1.3 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回避事由、擅离职守或者因健康等原因不能继续评标的，招标人有权更换。被更换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作出的评审结论无效，由更换后的评标委员会成员重新进行评审。

6.2 评标原则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

6.3 评标

6.3.1评标委员会按照第三章“评标办法”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标准和程序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第三章“评标办法”没有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不作为评标依据。

6.3.2评标完成后，评标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的人数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 合同授予

7.1 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人在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3日内，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公示媒介和期限依法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不得少于3日。

7.2 评标结果异议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将在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7.3 中标候选人履约能力审查

中标候选人的经营、财务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或存在违法行为，招标人认为可能影响其履约能力的，将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提请原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审查确认。

7.4 定标

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招标人或招标人授权的评标委员会依法确定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

7.5 中标通知

在本章第3.3款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招标人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未中标的投标人。

7.6 中标结果公示
招标人在确定中标人之日起3日内，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公示媒介和期限依法公示中标结果。

7.7履约保证金

7.7.1 在签订合同前，中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金额和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规定的或者事先经过招标人书面认可的履约保证金格式向招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履约保证金为中标合同金额的10%。联合体中标的，其履约保证金以联合体各方或者联合体中牵头人的名义提交。

7.7.2 中标人不能按本章第7.7.1项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视为放弃中标，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7.8 签订合同

7.8.1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根据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招标人取消其中标资格，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7.8.2 发出中标通知书后，招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的，招标人向中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给中标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赔偿损失。

7.8.3 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8. 重新招标和不再招标

8.1 重新招标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将重新招标：

（1）投标截止时间止，投标人少于3个的；

（2）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后否决所有投标的；

（3）中标候选人均未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8.2 不再招标

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3个或者所有投标被否决的，属于必须审批或核准的项目，经原审批或核准部门批准后不再进行招标。

9. 纪律和监督

9.1 对招标人的纪律要求

招标人不得泄露招标投标活动中应当保密的情况和资料，不得与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9.2 对投标人的纪律要求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不得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投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标工作。

9.3 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纪律要求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不得使用第三章“评标办法”没有规定的评审因素和标准进行评标。

9.4 对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

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

9.5 投诉

9.5.1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5日内向招标人监察部门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9.5.2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文件、开标和评标结果提出投诉的，应当按照投标人须知第2.4款、第5.3款和第7.2款的规定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第9.5.1项规定的期限内。

10.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10.1重要提示

（1）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投标人本单位工作人员。

（2）投标人对所提交的投标人或拟派项目负责人、投标人等证明资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和法律责任。若投诉或举报人对前述资料或证明资料存在争议，进行有效投诉或举报，被投诉人、被举报人应当主动配合招标人调查，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举证，提供有关证明资料的原件；拒不配招标人调查，且未在规定期限内举证、提供证明资料原件的，取消中标资格。  

（3）中标人应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履约保证金并与招标人签订合同，若中标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履约保证金或签订合同，招标人有权取消中标人中标资格。

（4）合同签订后，中标人存在规定时间内不组织人员进场开工，不履行合同义务等情况，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

（5）中标人在中标项目发生投诉、信访举报案件、履约存在争议时，拒绝协助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案件的，招标人可以取消其中标资格或解除合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6）中标人在中标项目发生投诉、信访举报案件、履约存在争议时，拒绝协助配合执法部门调查案件的，招标人可以取消其中标资格或解除合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第三章 评标办法
（第一种：综合评估法（有效价格））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标办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
	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以技术得分高的优先；如果技术得分也相等，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文件投票，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中标候选人顺序。

	
	
	
	

	2.2.1
	分值构成
	分值构成（总分 100  分）
	（1）商务部分： 42  分

（2）技术部分： 43  分

（3）投标报价： 15  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
	价格分评标基准价计算
	价格分统一采用综合评分法，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5％×100


商务及技术文件初步评审标准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资质证书一致。名称变更的，应当提供证书颁发等单位提供的变更说明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关键字迹清晰可辨

	
	
	签字盖章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7.3项规定

	
	
	联合体投标人（本招标项目不适用）
	提交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联合体协议书，明确各方承担连带责任，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

	
	
	备选投标方案
	除招标文件明确允许备选投标方案外，投标人不得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未出现投标报价
	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未出现有关投标报价的内容

	2.1.2
	资格评审标准
	营业执照
	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如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

	
	
	资格条件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投标人在投标函中承诺，不需要提供相关证明

	
	
	项目负责人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其他主要人员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联合体投标人（本招标项目不适用）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2项规定

	
	
	不存在禁止投标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或第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投标人在投标函中承诺，不需要提供相关证明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服务期限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2项规定

	
	
	质量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3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3.1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4.1项规定

	
	
	权利义务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2项规定

	
	
	投标人承诺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服务方案
	符合第五章“招标人要求”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偏差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1项规定，投标文件中没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其他实质性要求
	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其他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商务、技术及报价文件详细评审标准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分值范围

	2.2.3（1）
	商务评分标准
	投标人资信、认证
	投标人具有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认证机构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每类证书得2分，满分6分。
注：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作为评审依据，证书中应能体现发证机构已获认监委认证或能体现该证书可在认监委网站查询，否则须同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在认监委网站对证书发证机构的查询截图作为评审依据。
	0-6分

	
	
	投标人业绩
	自2023年1月1 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具有电梯维保服务业绩(或分公司业绩)，每提供一个，得4分，满分12分。

注：1、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以下已完成业绩证明材料：（1）业绩合同扫描件；

2、以上涉及到的证明资料信息应完整或能充分反映评审因素。如未能明确反映评审因素的（如合同总金额、时间等），应另附业主（或合同甲方）证明材料予以明确说明，须加盖项目业主单位或合同甲方公章，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可。

3、同一项目在不同年度签订的维保合同不累计计分，只计一次得分。

4、本项目认可业绩个数不多于3个。
	0-12分

	
	
	项目负责人业绩
	自2023年1月1 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项目负责人具有电梯维保服务已完成业绩，每提供一个得3分，满分9分。
注：1.项目负责人和投标人业绩重合的，可以重复计分(业绩可为分公司业绩)。

2.投标人提供的拟派项目负责人业绩证明材料应反映出本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在此业绩中担任过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经理的岗位。如未能明确反映项目负责人名称，应另附业主（或合同甲方）证明材料予以明确说明，须加盖该项目业主单位或合同甲方公章，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可。

3.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人员名单（格式自拟），同时提供项目负责人社保证明材料（社保缴费证明或社保的有效证明材料至少含养老保险）。社保证明材料要求如下：
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项目负责人自2025年6月1日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材料，项目负责人的社会保险的缴纳单位应当是投标人或分公司社保。
4.本项目认可业绩个数不多于3个。
	0-9分

	
	
	管理团队人员
配置情况
	投标人管理团队人员中：

1、拟任本项目负责人：具有机电或电气专业助理工程师（或三级职业资格）及以上证书，得3分，本项最高得 3分；

2、拟任本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电梯相关特种设备或机电电气类（维修/安装）作业人员四级(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得 2分，本项最高得 2分；

3、拟派本项目其他人员：具有特种设备作业证书（T/T1/T2证其中之一），每提供一个有效证书得2分，本项最高得 4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人员名单（格式自拟）及相关证书扫描件，认可同一人持有多种证书。 

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上述人员自2025年6月1日以来任意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材料，上述人员的社会保险的缴纳单位应当是投标人或者投标人分公司。
	0-9分

	
	
	履约情况用户评价
	投标人服务的电梯维保服务项目中，被所服务的业主单位评价为“合格”或“优秀”或“好评”或“良好”或“不错”正面评价的，每提供一个得2分，满6分。
注：1.每个项目仅计分一次，不重复累计；
2.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业主单位（或合同甲方）的履约反馈或业主证明扫描件。
3.未提供不得分。
	0-6分

	2.2.3（2）
	技术评分标准
	电梯维修方案
	评标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电梯维修方案，从投入的维修人员和仪器配备、进度保障措施、质量保障措施、安全保障措施的科学合理性、完整性、可行性等角度综合评分。
方案完整、科学、合理得7＜F≤10分；较完整、科学、合理得4＜F≤7分；笼统、一般得1≤F≤4分。未提供不得分。
	0-10分

	
	
	维保及应急保障方案
	评标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维保服务方案，从投入的仪器配备、服务响应速度、问题处理解决方案、日常维护检修实验、应急服务、维保信息化服务等方面综合评分。
方案完整、科学、合理得7＜F≤10分；较完整、科学、合理得4＜F≤7分；笼统、一般得1≤F≤4分。未提供不得分。
	0-10分

	
	
	便利化服务方案
	评标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便利化服务方案，通过对便利化服务方案的完整性、可操作性、响应及时性以及便利化服务人员的技术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方案完整、科学、合理得7＜F≤10分；较完整、科学、合理得5＜F≤7分；笼统、一般得1≤F≤5分。未提供不得分。
	0-10分

	
	
	配件耗材供货方案
	评委根据维保零部件清单报价的优惠程度、合理性，零部件质量保证措施(质保期一年及以上)，与其他投标人综合比较后，进行综合评分；
投标人需提供关于配件耗材储备情况的图片及文字说明，所供应的配件需为原厂件并可查询的。
方案完整、科学、合理、能够提供溯源查询得9＜F≤13分；较完整、科学、合理、能够提供溯源查询得5＜F≤9分；笼统、一般、无法提供溯源查询得1≤F≤5分。未提供不得分。
注：中标后，所提供的配件需提供溯源查询招标人可要求对中标人配件耗材存放地进行现场验证，中标人须配合招标人验证工作，对于现场情况与投标文件内容不符的或不予配合的投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0-13分

	2.2.3（3）
	报价评分标准
	价格分
	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其评标价得分为满分。其他评标价对应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评标价得分＝（评标基准价/评标价）×评标价权重分值。
	0-15分


1. 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有效价格）。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以技术得分高的优先；如果技术得分也相等，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中的规定确定中标候选人顺序。

本次评标的先后顺序及最多可中标段数量详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投标人使用相同的项目负责人或主要人员投多个标段的，最多只能中一个标段。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的标段个数已达到最多允许中标的标段个数的投标人，在后续标段不再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但仍参与评审。

评标结束后如有某标段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发生变化的情况，不影响其他标段排序。

2. 评审标准

2.1 初步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 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 分值构成

（1）商务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技术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投标报价：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3 评分标准

（1）商务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技术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投标报价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 评标程序

3.1 商务及技术文件初步评审

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2.1.1项、第2.1.2项、第2.1.3项规定的评审标准对商务及技术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3.2商务及技术文件详细评审

3.2.1 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2.2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文件的商务文件、技术文件进行打分，并计算出商务技术综合得分。评标委员会成员总数为5人时，投标人本章第2.2.3项第（1）～（2）目每一目的得分以评标委员会各成员每一目的打分平均值确定。评标委员会总数为7人及以上时，投标人本章第2.2.3项第（1）～（2）目每一目的得分以评标委员会各成员每一目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值确定。

（1）按本章第2.2.3（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商务部分计算出得分A；

（2）按本章第2.2.3（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技术部分计算出得分B； 

3.2.2 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 投标人得分=A+B。

3.3 报价文件公布

商务文件、技术文件评审结束后，对通过商务和技术文件评审的投标文件报价文件进行公布。

3.4 报价文件初步评审

3.4.1 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2.1.1款、第2.1.3款规定的评审标准对报价文件进行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3.4.2 投标报价有算术错误及其他错误的，评标委员会按以下原则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并要求投标人书面澄清确认。投标人拒不澄清确认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投标报价为各分项报价金额之和，投标报价与分项报价的合价不一致的，应以各分项合价累计数为准，修正投标报价；

（4）如果分项报价中存在缺漏项，则视为缺漏项价格已包含在其他分项报价之中。

3.4.3投标人投标报价明显缺乏竞争性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所有投标。

3.5 报价文件详细评审

3.5.1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2.2.3（3）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投标报价计算出得分C。

3.5.2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5.3投标人综合得分=A+B+C。

3.5.4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报价，使得其投标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投标人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该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否决其投标。

3.6 否决投标的其他情形

评标委员会应对在评标过程中发现的投标人与投标人之间、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存在的串通投标的情形进行评审和认定。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a.投标人之间协商投标报价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b.投标人之间约定中标人；

c.投标人之间约定部分投标人放弃投标或中标；

d.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投标；

e.投标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排斥特定投标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a.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个人编制；

b.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c.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机构成员为同一人；

d.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e.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f.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个人的账户转出。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

a.招标人在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并将有关信息泄露给其他投标人；

b.招标人直接或间接向投标人泄露标底、评标委员会成员等信息；

c.招标人明示或暗示投标人压低或抬高投标报价；

d.招标人授意投标人撤换、修改投标文件；

e.招标人明示或暗示投标人为特定投标人中标提供方便；

f.招标人与投标人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而采取的其他串通行为。

（4）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弄虚作假的行为：

a.使用通过受让或租借等方式获取的资格、资质证书投标；

b.使用伪造、变造的许可证件；

c.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或业绩；

d.提供虚假的项目经理或主要技术人员简历、劳动关系证明；

e.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

f.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

3.7 投标文件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7.1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澄清、说明或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7.2 澄清、说明或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且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并构成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7.3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8 评标结果

3.8.1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列顺序。
3.8.2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评标报告。评标报告应当如实记载以下内容：

（1）基本情况和数据表；

（2）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3）开标记录；

（4）符合要求的投标人一览表；

（5）否决投标情况说明；

（6）评标标准、评标方法或者评标因素一览表；

（7）评分比较一览表；

（8）经评审的投标人排序；

（9）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与签订合同前要处理的事宜；

（10）澄清、说明事项纪要。

第四章  合 同
招标人（甲方）：                                
投标人（乙方）：                                 

签订地点：                                   
招标项目名称：                                
招标项目编号：                                  
为贯彻“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的方针，保障电梯安全运行，防止事故发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TSGT5002-2017）等规定，经本项目评审小组评审，决定将合同授予乙方。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的责任，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及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等相关资料的要求，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1.合同组成部分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整体，需综合解释、相互补充。如果下列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那么在保证按照谈判文件确定的事项前提下，组成本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1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变更协议；

1.2中标通知书；

1.3投标文件（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1.4谈判文件（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1.5 招标文件（磋商文件）；
1.6其他相关文件。
第一条 乙方为本合同列明的电梯提供维保和维修及紧急救援服务单位。保养项目应覆盖《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规定的半月、季度、半年、年度保养项目和电梯制造单位技术文件所要求的特殊保养项目，以及与电梯安全运行相关的其他项目。

第二条 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地点：1）第二办公区（合肥市潜山南路550号）；2）中心图书馆(祁门路路与翡翠路交口)。

2、电梯清单(见招标人需求)
3、服务要求（见招标人需求）
4、承包形式：由双方对下列服务方式进行选择：

□清包：只提供维保所需工具和劳务，不提供任何免费电梯零部件；

■半包：提供维保所需工具和劳务，并免费提供单价在人民币300元以下（含本数）电梯零部件；

□全包：提供维保所需工具和劳务，并免费提供大部分电梯零部件。

服务方式为清包或半包的，乙方应提供本合同电梯设备保养和维修所需零部件的价格和人工费用明细表，经甲方确认后作为合同附件；如为全包的，应在本合同中列明哪些部件和维修工作的费用需甲方另行支付。

5、合同期内电梯因故障需维修更换配件的，优先采用已确定的配件清单单价进行价款结算，如已确定的配件清单单价超出市场价格的15%以上的，甲方有权进行市场询价，按最终询得的市场价进行结算。

第三条 维保期限

本合同约定维保期限：第二办公区自2026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中心图书馆自2026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止；合同期满后，经双方商定无异议，可续签合同，续签次数不超过两次。如遇甲方失去物业管理权，本合同立即终止，双方互不追究责任。

第四条 维保费用

1、合同期维保费合计：大写  （小写   ）（ 其中第二办公区共5台电梯，合同期维保费： ；中心图书馆13台电梯，合同期维保费： ）。

2、以上维保费用包含电梯年检费、限速器检测及电梯125%荷载试验所需费用。
第五条 付款方式

1、以实际维保的电梯数量计取维保费按半年付款，以季度电梯维保质量考核评分表(见附件1）为付款重要依据，满分100分，90分及以上为良好；评分低于90分每少一分扣200元电梯维保费用；70分以下考核为不合格，电梯维保费按照70%发放。连续两个季度不合格，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招标人需支付配件费用的，按季度据实支付。

3、支付方式：□现金□支票■汇到乙方指定账户

联系人：

收款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乙方保证提供的账户信息准确无误，乙方账户信息如有变更，应在合同规定的付款时间基础上至少提前7日以书面方式通知甲方。如乙方未按时通知或通知有误而导致甲方延期付款或无法转账的，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在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提供的符合法律规定且相应数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维保服务费税率为[*%]，更换零配件税率为[**%] (如遇国家税率变动而调整，不含税金额保持不变)，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乙方仍应按约履行各项义务。

第六条 甲方权利、义务

（一）权利
1、有权监督检查乙方依照合同约定实施维保计划的情况，监督经乙方维保后的电梯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标准和电梯制造单位的技术要求，监督电梯安全性能是否良好。

2、有权检查受乙方委派为本单位电梯提供维保服务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有权拒绝无证人员开展维保活动。有权要求乙方人员服从本单位现场安全管理，对不服从现场安全管理的乙方人员，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人员。

3、除国家规定的法定监督检验与定期检验外，有权委托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实施维保工作的情况进行评定。

（二）义务
1、建立电梯安全运行的相关管理机构、制度，确保制度、人员、资金落实到位。

2、按照合同约定按期支付维保和零部件款。

3、配备持有电梯安全管理员资格证件的人员负责电梯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并在更换电梯管理人员时及时通知乙方。督促电梯安全管理人员按照电梯使用检查表完成电梯的日常检查工作和每月检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电梯钥匙使用管理有关要求对电梯钥匙进行管理，实行钥匙领用登记，不将电梯钥匙交给非持证人员使用。

4、督促电梯安全管理员现场监督检查乙方电梯保养工作过程和结果、对乙方的维保

记录、修理记录签名确认，签收乙方提交的与电梯维保工作有关的文件。

5、电梯发生故障或异常情况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并做好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在电梯的日常使用时间内，确保值班人员可靠接收求救电话、警铃装置发出的求救信号，及时通知乙方抢修，并详细记录相关工作的具体时间。

6、制订有关电梯的应急救援预案（如：电梯困人、消防、电梯水浸、自动扶梯人身伤害等）。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确保应急系统运行有效。

7、保证电梯供电、消防、防雷、通风等系统安全可靠，满足国家标准规定。

8、为乙方提供维保所需的工作环境。

9、采取有效措施监控电梯使用情况，积极主动开展文明乘梯宣传活动，及时制止乘客不文明乘梯行为或恶意破坏电梯的行为。

10、应认真审核乙方书面提出的更换电梯零部件要求，并在乙方书面要求的期限内书面予以答复。

11、在电梯使用标志所标注的下次检验日期届满前1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

12、电梯因不可抗拒因素（如战争、火灾、水浸、风暴和地震等）所造成设备损坏、丢失的，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第七条 乙方权利、义务

（一）权利
1、有权要求甲方提供维保所需的工作环境，查询电梯相关资料。

2、当电梯存在事故隐患时，乙方有权采取停梯措施及阻止冒险作业的权利。

3、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影响电梯安全运行的要求。

（二）义务
1、乙方实施维保后的电梯应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标准和电梯制造单位的技术要求。

2、乙方提供24小时的紧急救援服务，乙方维保负责人：    。联系电话：    。24小时紧急救援服务热线电话：     。当电梯发生困人故障，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20分钟赶赴现场实施紧急救援；电梯发生其他故障，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30分钟内赶到现场实施抢修。

3、根据电梯的使用情况和设备状况，经双方协商确认后，提供全年保养计划和各项定期保养计划的具体实施时间表。每台每次保养时间不得少于合同约定的相应最少保养时间。如需调整原保养计划，应提前30日通知甲方并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调整，但应保证保养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5日；

4、乙方应当具备特种设备安全法定资质，并向甲方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和《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复印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现场作业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为有效实施保养计划，乙方应安排熟悉所维保电梯原理、结构、性能、安全要求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负责维保工作，并督促其严格按照产品工艺要求、安全及技术规范进行维保。

5、作业过程中应服从甲方现场安全管理，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需要安全监护作业的内容应书面告知甲方，作业时，作业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6、现场需采取停梯措施时，应立即通知甲方并及时组织抢修。

7、根据甲方的故障统计记录，乙方应至少每季度一次提出故障分析报告。报告中应包含电梯故障的统计分析、整改措施和预防措施，以及有关电梯使用管理的合理化建议。

8、协助甲方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档案、应急救援预案，配合甲方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9、不得以任何形式将维保工作非法分包、转包。

第八条 其他约定

1、甲方要求乙方提供本合同约定内容以外服务的，如强化保养、增加保养频次、驻场作业服务、增加检测内容和频次等，双方均应以书面形式另行约定。

2、维保记录是记载电梯运行、维护、保养的依据。每台电梯均应当建立独立的维保记录。维保记录应当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保存时间为4年。维修与抢修记录均应当长期保存。

3、根据电梯的现状，甲乙双方约定非使用原因导致的电梯困人故障次数，每月每台电梯不超过3次（含3次），发现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一方当事人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直接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一方当事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承担因合同解除而给对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2、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期限支付费用的，经乙方书面催告后仍无故拖延的，自乙方催告届满之日起每逾期一天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支付利息，除此之外，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若未按乙方的书面要求期限同意更换应该更换的电梯零部件而导致的电梯故障或处在安全隐患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4、乙方违反约定，作业过程中未服从甲方现场安全管理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或需要安全监护的作业时作业人员只有一人，或保养时间不足，甲方可拒付当次作业或保养的当台当月保养费。

7、乙方维保工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维保标准或要求的，乙方应当返工，并按照标准支付违约金。

8、因乙方维保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零部件丢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9、因维保原因导致电梯检验不合格的，由乙方承担电梯复检费用。同时甲方有权扣除该电梯已支付的维保费用，因年检不合格导致电梯停止使用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十条 合同的解除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任何一方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此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单方解除合同的，需支付另一方合同有效期内的剩余部分资金。

3、合同履行期间，若因甲方失去物业管理权而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本合同自动终止，甲方无需向乙方承担任何责任。

4.解约条款

(1)招标人有权每月对中标人维保情况进行抽查，如若发现中标人在维保过程中存在虚假行为，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扣除所有履约保证金。

(2)中标人在作业过程中未服从招标人现场安全管理、未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或进行安全监护的作业时作业人员只有一人，由中标人进行整改，合同有效期内累计出现三次或中标人拒不整改的，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扣除所有履约保证金。

(3)中标人在合同期满前单方面提前解除合同，或因严重违反合同条款导致合同被招标人解除的，中标人需向招标人支付相当于本合同3个月维保服务费作违约金。

(4)造成电梯轿厢滞留人员1小时以上，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中标人相关责任。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协商、调解不成的，按照下列第1种方式解决（任选一种）：

1.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二条 附则

本合同自双方签名盖章后生效，由委托代理人签名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双方对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采取书面形式，并经双方签名盖章确认，作为本合同的附件。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

附件1：考核细则

附件2、配件价格清单及300元（含）以下免费配件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营业执照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住所：                                   许可证号码及有效期：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住所：

联系电话：

电梯安全管理员及证号：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传真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1：考核细则

季度电梯维保质量考核评分表

	序号
	标准内容
	评分方法
	标准
	得分
	扣分原因

	电梯维保服务考核
	机房清洁无杂物、无积水、无异响，标识清楚；无灰尘、无油污、无脱漆生锈。
	外观检查，一处不符合的扣1分
	6分
	　
	　

	
	主机运行无异常噪音、无异味、无灰尘、无油污、无脱漆生锈，油位在标准之内。
	目测检查，一处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
	5分
	　
	　

	
	控制柜电器部件清洁，无灰尘、接线规整牢固、线号齐全，电子板信号功能正常。
	目测检查，一处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
	5分
	　
	　

	
	免费维修项5日内予以维修
	未执行或超时每一处扣1分
	6分
	　
	　

	
	付费维修项完成情况
	未执行或超时每一处扣2分
	8分
	　
	　

	
	钥匙开关及各安全开关功能正常，安全防护及警示标志、各类操作说明标志完好齐全合理。
	目测检查，一处不符合要求的扣2分
	8分
	　
	　

	
	显示系统功能有效、正确，感应系统动作灵敏。
	目测检查，一处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
	8分
	　
	　

	电梯运行情况考核
	除锈工作到位，如有漏水情况，及时通知管理人员处理，井道及底坑设备无灰尘、无杂物、无锈蚀，线路规则。
	目测检查试验，一处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
	5分
	　
	　

	
	对讲通话清晰无杂音、安全触板、光幕动作应有效。
	目测检查试验，一处不符合要求的一处扣2分
	8分
	　
	　

	
	每次维保工作完成后，及时清理工作现场。
	目测检查，一次不符合的扣2分
	4分
	　
	　

	
	工作存在违反安全操作规程。
	一次不符合要求的扣4分
	8分
	　
	　

	
	工作时间内突发故障30分钟到达现场，到场后10分钟内解救被困人员。
	查记录，每超出一次时限扣4分
	8分
	　
	　

	
	保养工作与设备维修按要求详细记录。
	查记录，缺一处的扣2分
	6分
	　
	　

	
工
作
计
划
制
定
情
况
	保养计划提交情况、保养工作按计划完成情况、维保人员签到或打卡情况
	查记录，每缺一次保养扣2分
	5分
	　
	　

	
	年检申报及时，年检通过率100%。
	不符合的扣6分，承担复检费(中标人保养不到位引起)
	6分
	　
	　

	
	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
	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或造成安全事故的承担相关责任并扣4分
	4分
	　
	　

	备注
	　
	季度维保考评得分
	　

	考评人（招标人）：                          维保单位（中标人）：


备注：本合同的约定如与本项目招标文件的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和招标人要求的约定有冲突时，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和招标人要求的约定为准。

廉  洁  协  议
甲方：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为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防止发生各种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促进双方诚信经营、廉洁从业，防范商业贿赂，保护国家、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省、市有关规定，甲乙双方自愿签订本廉洁协议，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乙双方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廉洁建设的规定。

（二）严格执行合同的要求，自觉履行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

（三）在业务活动中坚持公开、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利益。

（四）建立健全廉洁制度，开展廉洁教育，公布举报电话，监督并认真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五）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反廉洁规定的行为，应及时提醒对方纠正。情节严重的，应向其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建议给予处理，并有权要求告知处理结果。

第二条  甲方的义务

（一）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要或接受乙方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得在乙方报销任何应由甲方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费用等。

（二）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乙方安排的可能影响相关业务公开、公正、公平性的宴请和娱乐活动；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严禁通过赌博方式取得乙方及其工作人员的财物；不得接受乙方提供的通讯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三）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者接受乙方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活动、配偶子女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出境、旅游等提供方便等。

（四）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在乙方有关联的企业兼职，不得向乙方介绍家属或者亲友从事与甲方业务有关的经济活动。

（五）甲方工作人员不得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乙方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不得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乙方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不得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

（六）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乙方以回扣、手续费、加班费、咨询费、劳务费、协调费等各种名义给予或赠送的钱物。

（七）甲方工作人员不得接受乙方给予或赠送的干股或红利。

（八）甲方任何人不得以个人的名义向乙方推荐设备、部件等供货商以及其他合作单位。

第三条  乙方的义务

（一）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

（二)乙方不得以任何名义为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甲方单位或个人支付的任何费用。

（三）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甲方工作人员参加可能影响相关业务公开、公正、公平性的宴请及娱乐活动。

（四）乙方不得为甲方单位和个人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物品，也不得为甲方提供与工作无关的房屋、汽车等。

（五）乙方不得与甲方工作人员就合同中的质量、数量、价格、工程量、验收等条款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默契。

（六）乙方不得以回扣、手续费、加班费、咨询费、劳务费等各种名义向甲方工作人员给予或赠送钱物。

（七）乙方不得向甲方工作人员提供干股或红利。

（八）乙方须按招标人纪检部门纪委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协议第一、二条规定。甲方按管理权限，对相关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投诉联系部门： 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电话0551-63530368，举报邮箱：864289774@qq.com。

（二）乙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协议第一、三条规定。根据具体情节和造成的后果，甲方有权依据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对乙方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处理办法：

1．向建设行政部门、招投标管理部门及乙方上级主管部门通报，建议作出相应处理； 

2．甲方有权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全部或部分（视情节严重性而定）；

3．终止或解除双方已签订的包括（不限于）本合同在内的所有合同。

甲方作出的处理意见，乙方应无条件接受并承担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全额返还通过不正当手段从甲方获取的非法所得，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条  双方约定

本协议由双方或双方上级单位负责监督。可由甲方或甲方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约请乙方或乙方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对本协议履行情况进行检查，提出在本协议规定范围内的裁定意见。

第六条  本协议有效期为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至合同终止。  

第七条  本协议作为合同的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   (职务)                 授权代表：  （职务）

签字：                              签字：

廉洁监督联系人                      廉洁监督联系人

签字：                              签字：

电话：                              电话：

时间：   年    月    日             时间：  年    月    日
第五章  招标人要求
前注：
本需求中提出的维保技术方案仅为参考，投标人可自行优化，提供满足用户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服务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的维保服务技术方案或者设备配置。

一、项目概况

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管项目，1）第二办公区（合肥市潜山南路550号）配备有5台电梯；2）中心图书馆(祁门路路与翡翠路交口)配备有13台电梯。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维保服务

(1)中标人在服务期内须按国家标准对电梯运行进行巡检。
(2)按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及《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TSGT5002-2017)的规定和要求提供维护保养服务，按半月保养、季度保养、半年度保养、年度保养相关表格要求进行维护保养。

(3)中标人制定电梯维保服务规程并认真落实，保证电梯处于良好的安全运行状态。

(4)中标人在保证电梯安全运行的前提下降低电梯维护保养成本，节能降耗。

(5)中标人负责电梯年检费、限速器检测及电梯125%荷载试验所需费用。

(6)中标人为每台电梯的保养建立详细的档案，并于每季度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供电梯现状的各种数据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主要部件、易损件磨损情况及潜在安全隐患，并提供相关数据及图文依据）。

(7)日常维护保养应遵守的标准：

1)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TSGT5002-2017

2)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GB/T18775-2009

3)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TSGT7001-2023

4)电梯安装维修作业安全规范DB11/419-2007

5)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和维护保养自检规则DB11/420-2019

6)电梯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

7)电梯维保合同

(8)中标人至少每十五天（含节假日）开展一次例行保养工作，每季度向招标人书面报告所维护保养电梯的运行情况。提供全年365天24小时的应急响应服务，全天候通讯畅通。
(9)中标人对故障电梯进行诊断，并于故障恢复后一周内出具书面故障诊断报告给招标人。

(10)中标人应协助招标人对服务期内的电梯设备通过政府部门的年检，如因维保质量原因未能通过定期检测或年检的，发生的复检（测）费用由中标人负责承担。
(11)在电梯出现任何故障或损坏时，中标人须在与招标人约定的时间内将其修复或更换，使电梯恢复安全、正常运行。

(12)中标人在实施电梯维保、修理时须派二人及以上持有电梯维保（维修）专业上岗证的工作人员进行维修，并做好自身和作业区域的安全防范措施。
(13)中标人在实施电梯维保、维修等过程的人身安全和发生意外及由此造成第三方人身与财产损失的，全权由中标人负责承担，与招标人无关，造成的一切损失及人身伤亡等，均由中标人负责修复和承担赔偿等责任。

(14)如有重大活动或重要接待任务，中标人应对电梯提前1-3天进行安全检查，期间安排充足的人员驻点保障。

(15)中标人在合同期内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维修，合同期结束后必须与下家维保单位对接，并且办理书面交接手续。

(16)保养标准
1)日常例行维护保养服务，中标人对电梯提供日常维护保养服务。维护保养项目应覆盖《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规定及招标人要求，进行半月、季度、半年、年度保养项目以及与电梯安全运行相关的其他项目。

2)月度、季度、年度保养维护保养内容，严格执行国家技术要求。

(17)年终服务及设备检测

维保每年对项目中所涉及的全部电梯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调整主要的部件、安全功能装置的测试、量度偏差及彻底清理主要部件等。同时须确保所有电梯通过国家主管部门的检测、验收，并取得电梯运行合格证。
(18)中标人须同时提供以下服务：

1)维保人员在接到故障或事故报警后30min内到达现场，超出时间引起的事故或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能提供正常连续的服务直至故障或事故排除。

2)对电梯困人事故要求在到达现场后10分钟内把乘客从轿厢中救出，对非电子线路板原因导致的常见故障要求在60分钟内排除，对电子线路板原因导致的故障应在普遍认可的合理时间内解决。

3)对故障电梯进行诊断，并于故障恢复后一周内出具书面故障诊断报告。
2.维修服务

(1)投标人须响应《维修配件清单》，对于合同期内电梯产生的维修项须予以维修、更换。

(2)《维修配件清单》中所列配件更换及维修项由投标人按市场行情进行报价且不得高于控制价，经招标人核实确认后，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后期维修配件按此价格清单据实结算费用。

(3)承担配件更换维修单次单价在300元(含)及以下的费用。

(4)维修材料、更换的相关部件必须是所维保的电梯厂家原件（优先使用原厂零配件，如原厂零配件停产，则所使用配件规格型号不得低于原电梯配件参数）。招标人检查中如发现未按照上述要求进行维修更换的，予以中标人重新装配厂家原件及扣除其5000元/次违约金，合同期内累计发生超过三次，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
(5)更换下的零配件属于招标人财产，由招标人负责处置，更换部件质保期不少于一年。
(6)招标人有权委托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中标人合同期内电梯维保、维修工作的情况进行评定。
3.考核条款

(1)招标人有权委托项目管理人员对电梯维保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得分视为季度付款重要依据。

(2)招标人有权对中标单位维保、维修服务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作为考核依据，招标人按项目、月度组织考核，由招标人对电梯维保、维修服务进行评定和审核。

(3)季度电梯维保质量考核满分100分，90分及以上为良好；评分低于90分每少一分扣200元电梯维保费用；70分以下考核为不合格，维保费按照70%发放。

(4)中标人须确保电梯非使用原因导致的困人故障次数每月每台电梯不超过3次（含3次），每超过1次，招标人按照500元/次标准予以扣款。

(5)因中标人原因导致电梯检验不合格的，由中标人承担电梯复检费用。

(6)维保周期内，中标人未提供单价300元及以下电梯配件维修、更换的，或接到招标人故障报修后，5天内仍未进行维修、更换的，招标人按照每次1000元标准扣除维保服务费。

(7)付费维修项中标人不能履行的，或超出招标人和中标人双方约定的维修时限，招标人按照每次2000元的标准扣除维保服务费。

(8)中标人违反约定，作业过程中未服从招标人现场安全管理，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或需要安全监护的作业时作业人员只有一人，或保养时间不足，按每次500元予以扣款。
(9)中标人的维护保养工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维护保养标准或要求的中标人应当返工,招标人按照每部电梯200元/次标准予以扣款。

4.解约条款

(1)招标人有权每月对中标人维保情况进行抽查，如若发现中标人在维保过程中存在虚假行为，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扣除所有履约保证金。

(2)中标人在作业过程中未服从招标人现场安全管理、未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或进行安全监护的作业时作业人员只有一人，由中标人进行整改，合同有效期内累计出现三次或中标人拒不整改的，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扣除所有履约保证金。

(3)中标人在合同期满前单方面提前解除合同，或因严重违反合同条款导致合同被招标人解除的，中标人需向招标人支付相当于本合同3个月维保服务费作违约金。

(4)造成电梯轿厢滞留人员1小时以上，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中标人相关责任。

5、二办电梯型号清单(5台），品牌：上海永大
	设备型号
	单位内部编号
	设备代码
	层/站
	使用证编号

	YOGALI-P
	A楼5单元
	3130340104201204A134
	5/5
	梯11皖AM10143(21)

	e’IQ-P
	B楼
	3110340104201204A133
	6/6
	梯11皖AM10142(21)

	YOGALI-P
	A楼2单元
	3130340104201204A136
	5/5
	梯11皖AM10140(21)

	YOGALI-P
	A楼6单元
	3130340104201204A135
	5/5
	梯11皖AM10141(21)

	YOGALI-P
	A楼4单元
	3130340104201204A137
	5/5
	梯11皖AM10139(21)


6、图书馆电梯型号清单（13台，其中2台直梯、11台扶梯），品牌：迅达
	设备号
	序列号
	内部编号
	产品型号
	额定载重/提升高度
	额定速度
	层站门

	19031438
	HD210945
	9 号梯
	SCHINDLER 5500
	1600 KG
	1.5 M/S
	4/4/4

	19031439
	HD210946
	10 号梯
	SCHINDLER 5500
	1600 KG
	1.5 M/S
	4/4/4

	19040760
	HT92441
	连廊 2F-3F 北梯
	9300-11
	5.4 M
	0.5 M/S
	扶梯

	19040761
	HT92442
	连廊 2F-3F 南梯
	9300-11
	5.4 M
	0.5 M/S
	扶梯

	19040762
	HT92445
	连廊西侧梯
	9300-11
	6.9 M
	0.5 M/S
	扶梯

	19040764
	HT92446
	广场南侧西梯
	9300AE-20/30
	8.32 M
	0.5 M/S
	扶梯

	19040765
	HT92447
	广场南侧东梯
	9300AE-20/30
	8.32 M
	0.5 M/S
	扶梯

	19040766
	HT92448
	广场北侧东梯
	9300AE-20/30
	8.28 M
	0.5 M/S
	扶梯

	19040767
	HT92449
	广场北侧西梯
	9300AE-20/30
	8.28 M
	0.5 M/S
	扶梯

	19040768
	HT92443
	连廊 1F-2F 北梯
	9300-11
	5.4 M
	0.5 M/S
	扶梯

	19040769
	HT92444
	连廊 1F-2F 南梯
	9300-11
	5.4 M
	0.5 M/S
	扶梯

	19040770
	HT92450
	附楼南侧东梯
	9300AE-20/30
	8.35 M
	0.5 M/S
	扶梯

	19040771
	HT92451
	附楼南侧西梯
	9300AE-20/30
	8.2 M
	0.5 M/S
	扶梯


三、人员要求

本项目维修维保技术人员需持有国家认可电梯维修资质证书,且保持相对稳定,如确需换人,需书面告知招标人,招标人批准后方可换人。

2、中心图书馆项目在暑假及重大活动期间，维保单位至少安排1名维保人员进行现场保障。
四、报价要求
1、投标单位须按年度报投标含税总价（注明税率*％），且分项目报价合计不得高于总控制价，投标总价作为定标的依据。中标后，按固定总价结算，投标报价不得高于项目预算7.05万元/年。除非合同另有规定，该报价包含但不限于保险费、福利费、服装费、利润、税金等全部费用。

2、报价不得有漏项，否则为无效投标。

3、投标人还需提供更换配件价格清单（见附件2设备配件清单），不作为报价依据（但作为综合评分项）；配件清单价格经过审核后，作为合同附件，合同期内招标人如委托投标人代为购买的配件，按合同附件价格供货。维修所需的材料和配件也可由招标人自行购买；投标人负责安装调试不收取任何人工费用。所购配件需为原厂同型号配件，通用配件除外。

付款方式

本合同生效且中标人提供维保服务每满六个月，招标人于满六个月后的1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年度维保费用的50%及更换的设备材料、零配件费；最后一次支付维保费用前，由招标人进行设备和功能性验收，验收合格后给予支付；若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则维保时间继续延续不另外支付额外维保费用，直至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维保及材料费用。

注：（1）在招标人付款前，中标人需向招标人交付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招标人有权拒绝或者延迟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2）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如有关于付款条件的表述与招标文件规定不符，投标无效。

六、其他要求

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某某项目投标文件
投标人：                              
       年       月       日

目  录

一、投标函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三、报价表格式

四、    /
五、    /
六、拟委任的主要人员汇总表
七、资格审查资料

（一）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二）投标人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三）项目负责人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四）主要人员简历表
（五）投标人信誉情况

八、服务方案

九、其他资料
十、附件：配件报价清单
一、投标函

某委托单位：
1．我方已仔细研究某招标项目标段名称招标文件，在考察项目现场后， 
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               ）的投标总报价（含税），

并承诺按本招标文件、合同条款的条件、承担上述项目的服务内容。
2. 我方已按招标文件要求详细审核并确认全部招标文件及有关附件，充分理解投标价格不得低于企业个别成本有关规定。我方经成本核算，所填报的投标报价不低于企业个别成本。

3. 质量：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服务期限：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4. 我方将与本投标函一起提交投标保证金，且承诺投标保证金转出账户真实有效。

5．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

（1）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

（3）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4）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5）在你方和我方进行合同谈判之前，我方将按照投标文件中填报人员及招标文件提出的最低要求填报派驻本标段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及主要机械设备，经你方审批后作为派驻本标段的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和主要设备且不进行更换。我方承诺除非招标文件另有约定，我方派驻本标段的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均为我单位在职人员（不含外聘人员、返聘人员、临时聘用人员）。如我方拟派驻的人员和设备不满足合同附件要求，你方有权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6）按照《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7号）规定，在建筑服务发生地及时足额预缴增值税（适用于注册地不在合肥市行政区域范围（含四县一市）的中标人）；
6. 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符合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且不存在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第1.4.3项和第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7. 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以及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8.                           （其他补充说明）。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名：


 账号：


 
     开户行：           
日期：           年           月           日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 标 人：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某招标项目标段名称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投标有效期期满。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代理人）：                                   

        年        月        日

注：

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活动并签署文件的不需要授权委托书，只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非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活动及签署文件的除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外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三、报价表格式
项目名称： 某项目    
项目编号： 某编号    
	投标人名称
	

	报价范围
	全部 / 第标段

	报价
（详见备注说明）
	人民币大写（含税率 *％）：


	服务期限
	

	备注说明
	


投标人公章：
日     期：
注：
1.本表内容包括了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全部的所有费用。
2.特殊事项在备注说明中注明。

分项目报价

	序号
	名称
	服务内容
	分项目控制价（万元）
	服务周期
	年报价（元）

	1
	第二办公区
	电梯维保服务
	1.85
	1年
	　

	2
	中心图书馆
	电梯维保服务
	5.2
	1年
	　

	合计（含税率 *％）元
	7.05
	
	　


注：分项报价不得高于各项目控制价，高于分项目控制价作废标处理。
六、拟委任的主要人员汇总表

	序号
	本项目任职
	姓名
	职称
	专业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备注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
	
	
	
	
	
	
	
	

	…...
	
	
	
	
	
	
	
	


七、资格审查资料

（一）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技术负责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企业资质等级
	
	其中
	高级职称人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级职称人员
	

	注册资本
	
	
	初级职称人员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各类注册人员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其他人员
	

	经营范围
	

	投标人关联

企业情况
	投标人应提供关联企业情况，包括：

（1）投标人的所有股东名称及相应股权（出资额）比例；如投标人为上市公司，投标人应提供股权占公司股份总数__%以上的所有股东名称及相应股权比例；

（2）投标人投资（控股）或管理的下属企业名称、持有股权（出资额）比例；

（3）与投标人单位负责人（即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其他单位名称。

	备注
	


注：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1的要求在本表后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等材料。接受联合体的，联合体成员分别填写。

（二）投标人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业绩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电话
	

	合同价格
	

	服务期限
	

	服务内容
	

	项目负责人
	

	项目描述
	

	备注
	□资格审查用业绩     


注：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2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三）项目负责人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业绩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电话
	

	合同价格
	

	服务期限
	

	服务内容
	

	项目负责人
	

	项目描述
	

	备注
	□资格审查用业绩    


注：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4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四）主要人员简历表
	姓  名
	
	年龄
	
	执业或职业

资格证书名称
	

	职  称
	
	学历
	
	拟在本项目任职
	

	工作年限
	
	从事相关工作年限
	

	毕业学校
	年毕业于            学校        专业

	主要工作经历

	时  间
	参加过的类似项目
	担任职务
	委托人及联系电话

	
	
	
	

	
	
	
	

	
	
	
	

	
	
	
	

	
	
	
	

	
	
	
	

	
	
	
	


注：

1.本表应填写项目负责人及其他主要人员相关情况。

2.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4、附录5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五）投标人信誉情况

投标人无需提供相应资料，在投标函中提供承诺即可。如承诺与实际不符，则视为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其投标保证金按规定予以处理。

八、服务方案
服务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2.……

3.…….

…….

九、其他资料

投标人对照商务及技术文件初步评审及详细评审条件，自行提供其他相关资料（如有）

（一）投标人近年类似业绩

	业绩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电话
	

	合同价格
	

	服务期限
	

	服务内容
	

	项目负责人
	

	项目描述
	

	备注
	  □商务文件评分用业绩


注：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二）......

注：对照商务及技术文件初步评审及详细评审条件，由投标人自行提供相关证明。如证明或声明与实际不符，将被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其投标保证金按规定予以处理。

十、配件价格清单（作为综合评分项）：
	　
	第二办公区
	　
	　
	　

	序号
	名称
	单位
	投标控制价
	投标价
	备注

	1
	门脚
	只
	19
	　
	　

	2
	厅门钢索
	条
	51
	　
	　

	3
	按扭
	只
	45
	　
	　

	4
	厅门弹簧
	条
	5
	　
	　

	5
	厅门开关
	只
	225
	　
	　

	6
	限位开关
	只
	100
	　
	　

	7
	轿门开关
	只
	177
	　
	　

	8
	安全触板开关
	只
	177
	　
	　

	9
	靴寸（8K）
	只
	14
	　
	　

	10
	靴寸（13K）
	只
	17
	　
	　

	11
	两用电源组
	块
	272
	　
	　

	12
	油壶
	只
	45
	　
	　

	13
	油棉
	付
	16
	　
	　

	14
	电锁
	把
	38
	　
	　

	15
	OPB锁
	把
	53
	　
	　

	16
	OPB主机
	只
	298
	　
	　

	17
	OPB把手
	把
	3
	　
	　

	18
	导油片
	只
	14
	　
	　

	19
	消防开关
	只
	142
	　
	　

	20
	对讲机（单局）
	只
	250
	　
	　

	21
	厅轿门挂板
	块
	480
	　
	　

	22
	门刀
	只
	600
	　
	　

	23
	红外线光幕
	套
	1,500
	　
	　

	24
	应急电源
	套
	450
	　
	　

	25
	厅外显示板
	块
	660
	　
	　

	26
	门机控制器
	套
	2,800
	　
	　

	27
	平层光电开关
	只
	275
	　
	　

	28
	门锁装置
	套
	270
	　
	　

	29
	曳引机油
	桶
	760
	　
	　

	30
	轿厢风机
	台
	270
	　
	　

	31
	刹车片
	台
	460
	　
	　

	32
	主接触器
	台
	480
	　
	　

	33
	主板
	块
	12,000
	　
	　

	34
	通讯板
	块
	3,500
	　
	　

	35
	变频器
	台
	14,800
	　
	　

	36
	变频器散热风扇
	只
	150
	　
	　

	37
	主机编码器
	台
	2,800
	　
	　

	38
	厅门传动钢丝绳
	根
	120
	　
	　

	39
	无机房应急救人电源
	套
	780
	　
	　

	　
	中心图书馆
	　
	　
	　

	40
	导靴靴衬 B029D BFK9
	件
	47
	　
	　

	41
	DX23A 导靴
	件
	222
	　
	　

	42
	QKS9 门机皮带
	件
	80
	　
	　

	43
	VF44BR 制动电阻冷却风扇120X120X25 132M3/H 51PA
	件
	150
	　
	　

	44
	安全钳拉杆(孔径 20)
	件
	110
	　
	　

	45
	按钮（数字、外呼等）
	件
	71
	　
	　

	46
	触体组件
	件
	208
	　
	　

	47
	磁珠
	件
	26
	　
	　

	48
	导靴 L7/BFK10
	件
	130
	　
	　

	49
	关门力限制器开关
	件
	97
	　
	　

	50
	光电开关 TNG-012
	件
	244
	　
	　

	51
	机房滤波放大器
	件
	224
	　
	　

	52
	联动钢丝绳 PL8002C2M04C013P080
	件
	101
	　
	　

	53
	门导轮  <V30AP>
	件
	28
	　
	　

	54
	门滑块（QKS9 门）
	件
	27
	　
	　

	55
	门滑块（V30 门）
	件
	10
	　
	　

	56
	门滑轮组件
	件
	118
	　
	　

	57
	门滑轮组件(白轮子)
	件
	80
	　
	　

	58
	门锁 LDU 三角锁
	件
	253
	　
	　

	59
	摩擦轮
	件
	63
	　
	　

	60
	扭簧
	件
	138
	　
	　

	61
	皮带轮
	件
	109
	　
	　

	62
	普通称重开关 M401593 (FRM10 轿架)
	件
	108
	　
	　

	63
	三角锁,解锁装置（C2R 隐藏式框架）<V30AP>
	件
	66
	　
	　

	64
	双稳态磁开关
	件
	206
	　
	　

	65
	锁(Southco Asia Ltd)
	件
	196
	　
	　

	66
	同步钢丝绳 BT1000 <V30AP>C2 BT1000/BKE2479
	件
	81
	　
	　

	67
	限速器钢丝绳连接器 DZ=6mm
	件
	206
	　
	　

	68
	楔型无簧绳头Φ 10-11 B=275
	件
	259
	　
	　

	69
	涨紧绳轮组件 Z41314831
	件
	222
	　
	　

	70
	重锤钢丝绳 中分 BT1000-1100<V30AP>
	件
	46
	　
	　

	71
	重锤尼龙绳
	件
	8
	　
	　

	72
	轴承衬套 Z103844
	件
	11
	　
	　

	73
	QKS9 轿门复位机构
	件
	403
	　
	　

	74
	变频器冷却风扇 120x120x38 221m3/h 109Pa
	件
	283
	　
	　

	75
	导靴 B029D BFK10
	件
	282
	　
	　

	76
	导靴 BFK16 B029D
	件
	291
	　
	　

	77
	底坑对讲机
	件
	322
	　
	　

	78
	地址适配器 54SCWA4E
	件
	427
	　
	　

	79
	对讲机 MXGC-C（轿厢）
	件
	369
	　
	　

	80
	辅助触点 3RH1911-2NF02
	件
	298
	　
	　

	81
	关门力限制器
	件
	314
	　
	　

	82
	轿厢副机 79SCWC4C
	件
	348
	　
	　

	83
	桥型触点
	件
	293
	　
	　

	84
	厅门锁盒
	件
	391
	　
	　

	85
	无机房盘车救援装置(右)
	件
	309
	　
	　

	86
	底坑急停开关
	件
	556
	　
	　

	87
	开关电源
	件
	610
	　
	　

	88
	限位开关 ZK4 236-11Z
	件
	374
	　
	　

	89
	BMR 档板套件（PMS420 A/B/C 标准）
	件
	445
	　
	　

	90
	应急电源
	件
	390
	　
	　

	91
	单补偿链导向
	件
	345
	　
	　

	92
	导靴阻尼元件
	件
	286
	　
	　

	93
	R-继电器模块
	件
	1,052
	　
	　

	94
	井道光电开关
	件
	1,088
	　
	　

	95
	风机
	件
	1,095
	　
	　

	96
	传感器
	件
	1,114
	　
	　

	97
	左触动机构
	件
	1,119
	　
	　

	98
	轿顶连接组件
	件
	1,203
	　
	　

	99
	V30 齿形带
	件
	1,238
	　
	　

	100
	微动开关
	件
	1,309
	　
	　

	101
	断路开关
	件
	1,363
	　
	　

	102
	保护罩组件
	件
	1,374
	　
	　

	103
	召回控制盒
	件
	1,384
	　
	　

	104
	磁性带导引装置
	件
	1,393
	　
	　

	105
	前地坎支撑组件 BK1400TK1350
	件
	1,401
	　
	　

	106
	内存条印板
	件
	1,408
	　
	　

	107
	漏电断路器
	件
	1,420
	　
	　

	108
	计数器 ZQF24V
	件
	1,435
	　
	　

	109
	机房对讲机
	件
	1,444
	　
	　

	110
	铝地坎
	件
	1,455
	　
	　

	111
	插座检修面板 J 型
	件
	1,461
	　
	　

	112
	导靴 I14 BFK10
	件
	1,473
	　
	　

	113
	外呼面板
	件
	1,490
	　
	　

	114
	曳引机散热风机
	件
	1,505
	　
	　

	115
	继电器
	件
	1,528
	　
	　

	116
	接口线缆 3m RS232 1:1
	件
	1,563
	　
	　

	117
	导靴  T22  BFK 16
	件
	1,564
	　
	　

	118
	行程开关 LX26-UKT-EV
	件
	1,423
	　
	　

	119
	印板 CANCP 402.Q
	件
	1,614
	　
	　

	120
	熔断器 SIA（微型断路器）
	件
	1,500
	　
	　

	121
	熔断器 配电箱用
	件
	1,502
	　
	　

	122
	曲柄轮组件
	件
	1,675
	　
	　

	123
	钥匙 EB0001 轿内操纵盘
	件
	1,679
	　
	　

	124
	滑动导靴 PB186A BFK=16
	件
	1,523
	　
	　

	125
	开关电源 50W 230V/24Vdc
	件
	529
	　
	　

	126
	涨紧装置 MM TD201
	件
	1,723
	　
	　

	127
	相序继电器
	件
	1,729
	　
	　

	128
	U 型磁开关（QKS9 轿门用）
	件
	1,736
	　
	　

	129
	底坑照明盒
	件
	1,738
	　
	　

	130
	印板 PCBA SLCUM 3.Q
	件
	1,759
	　
	　

	131
	轿顶检修按钮面板
	件
	1,767
	　
	　

	132
	补偿链导向装置 双链
	件
	1,777
	　
	　

	133
	轿箱显示器（绿）LED-API351G
	件
	1,805
	　
	　

	134
	开关电源 HF150W-SDR-24B
	件
	658
	　
	　

	135
	带 J 型插座的轿顶检修面板中英文
	件
	1,878
	　
	　

	136
	开关电源 1HF60W-DL-B
	件
	591
	　
	　

	137
	接触器 SGRW
	件
	1,884
	　
	　

	138
	漏电保护开关 4P 40A 100mA
	件
	497
	　
	　

	139
	接触器 3P 3RT10341AG24
	件
	1,950
	　
	　

	140
	电源分配印板 PDB3.Q(进口)
	件
	2,022
	　
	　

	141
	称重装置 LMS KL-66
	件
	2,026
	　
	　

	142
	SGR 接触器 45-3/22-230/50/60HZ，3RT10341AL20
	件
	2,153
	　
	　

	143
	印板 NWIO 236.Q
	件
	2,258
	　
	　

	144
	接触器3RT1034-1AG20&2pcs.3RH1921-1DA11
	件
	2,300
	　
	　

	145
	限速器电气远程开关 ERC（ 24VDC GBP S001）
	件
	2,334
	　
	　

	146
	外呼板
	件
	2,353
	　
	　

	147
	轿顶检修印板 -5200
	件
	2,476
	　
	　

	148
	印板 PCBA BPCSDG 1.Q
	件
	2,508
	　
	　

	149
	PCBA CANCP 414.Q
	件
	2,555
	　
	　

	150
	接触器3RT1034-1BB40+3RT1936-1ER00
	件
	2,669
	　
	　

	151
	导轮组件 60*60
	件
	2,758
	　
	　

	152
	印板 内令 NWIOC 3.Q
	件
	2,771
	　
	　

	153
	印板 RC3.Q 630V=/250V
	件
	2,845
	　
	　

	154
	印板 SCPU1.Q
	件
	3,034
	　
	　

	155
	电池 3.5AH 12V
	件
	178
	　
	　

	156
	NSG 电源 3.5AH12VDC
	件
	981
	　
	　

	157
	KABA 锁心 1007F-39P/8/300
	件
	3,138
	　
	　

	158
	光幕组件 LVH74sd  C2/T2
	件
	3,224
	　
	　

	159
	报警钟 12VDC
	件
	3,288
	　
	　

	160
	涨紧在导轨上 GBPD
	件
	3,939
	　
	　

	161
	印板 EBBIO 1.Q
	件
	3,942
	　
	　

	162
	缓冲器
	件
	3,665
	　
	　

	163
	印版 PCBA MCM 2.Q - Assembled
	件
	4,082
	　
	　

	164
	限速器钢丝绳 DZ=6mm
	米
	28
	　
	　

	165
	曳引钢丝绳 10mm
	米
	34
	　
	　

	166
	曳引钢丝绳 11mm
	米
	35
	　
	　

	167
	随行电缆
	米
	139
	　
	　

	168
	补偿链
	米
	220
	　
	　

	169
	思迈特齿形带 RPV 5*25mm
	米
	3,256
	　
	　

	170
	补偿链导向装置
	件
	4,285
	　
	　

	171
	QKS9 轿门导轨
	件
	4,362
	　
	　

	172
	V30 门机皮带
	件
	4,683
	　
	　

	173
	印板 LONPGIOE 1.Q
	件
	5,179
	　
	　

	174
	编码器电缆 L=10M Wago
	件
	5,183
	　
	　

	175
	辅肋接触器 L31 DC80V
	件
	5,519
	　
	　

	176
	QKS9 门电机
	件
	5,603
	　
	　

	177
	编码器 PMR
	件
	5,683
	　
	　

	178
	操纵厢 LONCPIE 1.Q 接口板
	件
	6,093
	　
	　

	179
	抱闸模块的松闸系统
	件
	6,418
	　
	　

	180
	门电机导轮(小带轮) <V30>
	件
	6,432
	　
	　

	181
	轿门磁鼓
	件
	6,448
	　
	　

	182
	印板  LONICE 3.Q(Sanmina)
	件
	6,845
	　
	　

	183
	门区光电开关组件 PHSIS2.1
	件
	7,319
	　
	　

	184
	主机编码器 PMS 420/ECN 413 2048 16S15-2K R
	件
	7,954
	　
	　

	185
	门机变频器
	件
	8,039
	　
	　

	186
	印板 CANIC22.Q
	件
	8,320
	　
	　

	187
	主板 mx7.2 12.Q
	件
	8,783
	　
	　

	188
	编码器 ECN1313 2048
	件
	8,935
	　
	　

	189
	轿内显示 TFT-LCD 7
	件
	9,266
	　
	　

	190
	制动抱闸印板 BCM420 1.QC(Sanmina)
	件
	9,487
	　
	　

	191
	MAYR 制动器
	件
	9,595
	　
	　

	192
	拉绳 L=455
	件
	9,672
	　
	　

	193
	PCBA LVDY 22.Q
	件
	10,036
	　
	　

	194
	操纵厢 LOM1.Q 接口板
	件
	10,042
	　
	　

	195
	手轮 FMP160
	件
	10,312
	　
	　

	196
	印板 EBFAN 1.Q
	件
	10,826
	　
	　

	197
	管状电阻 WBR
	件
	11,160
	　
	　

	198
	LON 通讯称重盒
	件
	11,385
	　
	　

	199
	变频器印板
	件
	11,409
	　
	　

	200
	测重弹簧装置 GQ=1250KG M<=3550KG
	件
	12,295
	　
	　

	201
	处理器印板 GCIOB360.Q
	件
	12,336
	　
	　

	202
	V15 DDE-15
	件
	12,513
	　
	　

	203
	SIMCARD
	件
	5,644
	　
	　

	204
	对重反绳轮组件
	件
	13,254
	　
	　

	205
	ALSIS 磁性传感器组件
	件
	14,224
	　
	　

	206
	主机编码器
	件
	5,669
	　
	　

	207
	印板 LONIBV 2.Q
	件
	16,437
	　
	　

	208
	电源板 PCBA MXPOWH 11.Q
	件
	16,682
	　
	　

	209
	印板 ASIXA 34.Q(Sanmina)
	件
	17,085
	　
	　

	210
	OKR 模块 MX-GC RELEASE 4.1
	件
	19,385
	　
	　

	211
	轿厢吊顶LED照明(方形）Square Spot
	件
	7,536
	　
	　

	212
	轿厢吊顶 LED 照明（点状）LED SPOT MR16
	件
	8,042
	　
	　

	213
	AGSI 齿型带绝码器
	件
	18,125
	　
	　

	214
	印板 BCM 2001.Q
	件
	16,493
	　
	　

	215
	思迈特驱动系统控制箱 SDS DC-PWM Rel.4 B157AAEX01
	件
	18,782
	　
	　

	216
	轿内多媒体显示器
	件
	19,395
	　
	　

	217
	印板  PP11-2.Q
	件
	19,621
	　
	　

	218
	印板 ASIXB 02.Q
	件
	20,911
	　
	　

	219
	接触器 3PH 90KW (AC-3)24V DC + 二极管
	件
	21,437
	　
	　

	220
	DC 电机B105AALX 24Vcc 带电缆 500mm （思迈特）
	件
	21,594
	　
	　

	221
	电机 FMP160-4K176 18,0- 3X340N79
	件
	21,688
	　
	　

	222
	井道信息感应器 1 FS AC GSI 2
	件
	19,547
	　
	　

	223
	SA G 01 安全钳
	件
	24,394
	　
	　

	224
	印板 BCM 2.Q
	件
	25,816
	　
	　

	225
	导靴 I25 BFK=16
	件
	26,773
	　
	　

	226
	V35 马达-V35.1
	件
	16,638
	　
	　

	227
	门机控制器 IDD32.001SE   V30 用
	件
	35,962
	　
	　

	228
	变频器 DR-VAB022
	件
	35,805
	　
	　

	229
	变频器 VF33
	件
	40,492
	　
	　

	230
	33BR 变频器
	件
	42,821
	　
	　

	231
	44BR 变频器
	件
	68,030
	　
	　

	232
	PMS420 曳引机
	件
	96,872
	　
	　

	233
	钢带 PV30-1.73S-PU-42 FOIL(单位：米）
	米
	107
	　
	　

	234
	减震垫（PML200)
	件
	364
	　
	　

	235
	主开关辅助触点
	件
	65
	　
	　

	236
	LVH74 光幕 TL/TR(含安装附件)
	件
	1,392
	　
	　

	237
	LVH74 光幕 C2/C4(含安装附件)
	件
	1,275
	　
	　

	238
	轿内 COP 报警按钮
	件
	27
	　
	　

	239
	触头 KF-9075
	件
	53
	　
	　

	240
	门锁滑轮(WIA)
	件
	121
	　
	　

	241
	绳滑轮(WIA)
	件
	323
	　
	　

	242
	关门弹簧钢丝绳（WIA)
	件
	78
	　
	　

	243
	门板橡胶档块
	件
	9
	　
	　

	244
	玻璃门重锤钢丝绳
	件
	64
	　
	　

	245
	厅门钥匙（WIA)
	套
	29
	　
	　

	246
	底坑积油盒
	件
	26
	　
	　

	247
	油杯 BFK=5…19mm
	件
	83
	　
	　

	248
	轿内显示板
	件
	1,869
	　
	　

	249
	轿门滑块(5500 用)层门滑块
	件
	60
	　
	　

	250
	层门滑块
	件
	55
	　
	　

	251
	TAI5 轿顶对讲机
	件
	205
	　
	　

	252
	CMG 轿底对讲机
	件
	270
	　
	　

	253
	消防梯轿底对讲机
	件
	456
	　
	　

	254
	同步钢丝绳 BT900 <V30AP>C2 BT900/BKE2279
	件
	58
	　
	　

	255
	同步钢丝绳 BT800 <V30AP>C2 BT800/BKE2079
	件
	67
	　
	　

	256
	上滚轮
	件
	73
	　
	　

	257
	下滚轮
	件
	135
	　
	　

	258
	触座
	件
	209
	　
	　

	259
	语音报站
	件
	1,516
	　
	　

	260
	轿厢楼层数字按钮
	件
	35
	　
	　

	261
	外呼上下箭头按钮
	件
	32
	　
	　

	262
	门机皮带轮
	件
	385
	　
	　

	263
	轿厢靴衬 T22
	件
	48
	　
	　

	264
	层门门球
	PC
	42
	　
	　

	265
	到站灯
	PC
	768
	　
	　

	266
	轿厢照明
	PC
	1,100
	　
	　

	　
	中心图书馆（扶梯）
	　
	　
	　

	267
	主开关 LW42B100-1017/L
	个
	696
	　
	　

	268
	接近传感器 XS112B3PAP5SE8
	个
	909
	　
	　

	269
	接近开关 9000 NBN40-L2-A2-V1-M
	个
	712
	　
	　

	270
	接触器 Schneider LC1-D80F7C
	个
	774
	　
	　

	271
	单相变压器 120VA PR208-220V SK22-24V
	个
	616
	　
	　

	272
	弯段盖板型材
	个
	1,162
	　
	　

	273
	扶手回转组件
	个
	13,805
	　
	　

	274
	电机 IE3 DD IP55 11KW 380V G160
	个
	11,530
	　
	　

	275
	梯级链调质密封 930N-20 (奇数配过渡链节）
	节
	1,591
	　
	　

	276
	飞轮 Z584901
	个
	1,043
	　
	　

	277
	制动盘组件
	个
	1,718
	　
	　

	278
	制动带组件
	个
	732
	　
	　

	279
	切向导轨组件
	个
	1,440
	　
	　

	280
	电机 IE3 IP55 15KW 380V G160
	个
	16,838
	　
	　

	281
	印版 PEM
	块
	1,625
	　
	　

	282
	制动器延时电容 9311
	个
	713
	　
	　

	283
	梳齿板组件
	个
	1,659
	　
	　

	284
	自位滚柱轴承 BS2-2311-2CS
	个
	668
	　
	　

	285
	小齿轮 Z=19, 1"
	个
	739
	　
	　

	286
	扶手支架下弯段 30 ゜
	个
	649
	　
	　

	287
	下圆弧盖板
	个
	827
	　
	　

	288
	上圆弧盖板
	个
	794
	　
	　

	289
	制动电磁铁 9300-11 230V
	块
	1,300
	　
	　

	290
	盖板组件  W=1000 铝本色 L=362.1
	块
	1,318
	　
	　

	291
	盖板组件  W=1000 铝本色 L=289.6
	块
	1,054
	　
	　

	292
	盖板组件 W=1000
	块
	811
	　
	　

	293
	盖板组件 铝本色  L=135.4
	块
	680
	　
	　

	294
	盖板组件  W=1000 铝本色
	块
	812
	　
	　

	295
	回转段扶手支架
	个
	747
	　
	　

	296
	压力环 cpl
	条
	730
	　
	　

	297
	梳齿板组件  带 LOGO
	块
	1,842
	　
	　

	298
	冷却风扇 220V 威普接插件
	个
	978
	　
	　

	299
	PVC 10PIN 18m  英文版手控
	个
	965
	　
	　

	300
	接触器 施耐德 LC1-D50AF7C
	个
	730
	　
	　

	301
	接触器 施耐德 LC1-D65AF7C
	个
	741
	　
	　

	302
	电磁铁 230V  9311
	个
	1,541
	　
	　

	303
	变频器 WISE 380V  IP55
	个
	8,246
	　
	　

	304
	9300 STD1 方向灯
	个
	693
	　
	　

	305
	208-600V 115V*2 640VA 变压器
	个
	1,491
	　
	　

	306
	梯级组件 100K
	块
	3,378
	　
	　

	307
	泵组件 2.7L 单驱动 1*60mm3 EN-BS
	个
	5,501
	　
	　

	308
	雷达
	个
	855
	　
	　

	309
	扶手带驱动轴
	根
	2,177
	　
	　

	310
	固态继电器 24V/230VAC CELDUC
	个
	577
	　
	　

	311
	轴承 BS2-2216-2CS DIN635
	个
	3,847
	　
	　

	312
	润滑罐 125 o.120ml
	个
	778
	　
	　

	313
	法兰轴承 UCFL210
	个
	3,427
	　
	　

	314
	双排链 DIN8188-24A
	根
	1,844
	　
	　

	315
	接近开关
	个
	636
	　
	　

	316
	轴承 BS2-2215
	个
	4,695
	　
	　

	317
	摩擦轮组件
	个
	672
	　
	　

	318
	小链轮 1 1/2
	个
	1,007
	　
	　

	319
	多楔带 Z585948 <> BLACK
	条
	2,688
	　
	　

	320
	张紧滚轮部件（左）
	个
	817
	　
	　

	321
	张紧滚轮部件（右）
	个
	817
	　
	　

	322
	摩擦片 20 Z575485
	个
	799
	　
	　

	323
	驱动链轮 Z575359
	个
	5,499
	　
	　

	324
	磁性活塞泵 1x60mm
	个
	2,102
	　
	　

	325
	减速机
	个
	16,572
	　
	　

	326
	双排链 DIN8187-16B
	根
	798
	　
	　

	327
	制动盘
	个
	821
	　
	　

	328
	上圆弧段玻璃板 Z575609
	块
	754
	　
	　

	329
	上圆弧夹紧型材
	根
	840
	　
	　

	330
	下圆弧夹紧型材
	根
	822
	　
	　

	331
	上圆弧扶手支架
	根
	822
	　
	　

	332
	下圆弧扶手支架
	根
	716
	　
	　

	333
	Z 直线段玻璃板
	块
	735
	　
	　

	334
	转向段组件 Z43800075
	个
	838
	　
	　

	335
	下圆弧段玻璃板
	块
	671
	　
	　

	336
	水位探测
	个
	1,144
	　
	　

	337
	变频器 NXL 380-500V  IP54
	个
	17,976
	　
	　

	338
	电机 IP55 7.5KW 380-400V
	个
	8,258
	　
	　

	339
	s 向指示灯 DM60 SPG
	个
	1,141
	　
	　

	340
	DRES 钥匙开关 MSS2-5PIN
	个
	817
	　
	　

	341
	哈夫链轮 Z558000
	个
	1,085
	　
	　

	342
	压带组件
	个
	813
	　
	　

	343
	梯级链  自然硬化密封滚轮
	节
	490
	　
	　

	344
	梯级链自然硬化
	节
	335
	　
	　

	345
	扶手带   黑色
	米
	230
	　
	　

	346
	梯级组件 80K
	块
	2,770
	　
	　

	347
	工作制动器 110V
	个
	1,450
	　
	　

	348
	端头玻璃
	块
	865
	　
	　

	349
	制动带组合（俗称刹车皮）
	PC
	348
	　
	　

	350
	梯级滚轮 76/6204 PAS-PU90A-H（蓝色）
	PC
	25
	　
	　

	351
	导向块(滑块)
	PC
	6
	　
	　

	352
	梯级轴套 SCS
	PC
	3
	　
	　

	353
	梳齿带嵌条左
	PC
	40
	　
	　

	354
	梳齿带嵌条右
	PC
	40
	　
	　

	355
	张紧锥 40x65
	PC
	450
	　
	　

	356
	外面盖板(右)
	PC
	135
	　
	　

	357
	外面盖板(左)
	PC
	135
	　
	　

	358
	内面盖板 开停止钥匙开关孔
	PC
	135
	　
	　

	359
	内面盖板 开停止开关孔
	PC
	135
	　
	　

	360
	压带轮
	PC
	90
	　
	　

	361
	E 型扶手滚轮链 N=900 (EN)(转向链)
	PC
	285
	　
	　

	362
	E 型扶手滚轮链 T=1000(转向链)
	PC
	290
	　
	　

	363
	滚轮组件
	PC
	120
	　
	　

	364
	夹紧条 L=6200MM PC 67
	PC
	80
	　
	　

	365
	接触器 12A 110V 50HZ 施耐德
	PC
	177
	　
	　

	366
	接触器 18A 110V 50HZ 施耐德
	PC
	215
	　
	　

	367
	接触器 LC1D25 … C 施耐德
	PC
	195
	　
	　

	368
	辅助触点 LADN11
	PC
	30
	　
	　

	369
	接触器 K1-09D00-40=24VS
	PC
	270
	　
	　

	370
	辅助接触器 K3-07D40，110 V，50 HZ
	PC
	165
	　
	　

	371
	防静电刷
	PC
	40
	　
	　

	372
	自动断路器，C 2A 1 极 380V
	PC
	60
	　
	　

	373
	接触器 LC1-D32F7C110V 施耐德
	PC
	285
	　
	　

	374
	辅助触头 LAD-DN04C 施耐德
	PC
	95
	　
	　

	375
	单极继电器 TYCO
	PC
	130
	　
	　

	376
	微型继电器 24V
	PC
	55
	　
	　

	377
	微型继电器 110V
	PC
	70
	　
	　

	378
	六极插座
	PC
	135
	　
	　

	379
	JHA1 断路器 (自动空气开关)D16A/3P,380V
	PC
	155
	　
	　

	380
	JHA1 断路器 (自动空气开关)D25A/3P,380V
	PC
	166
	　
	　

	381
	JHA1 断路器 BSN (自动空气开关)D32A/3P,400V
	PC
	165
	　
	　

	382
	JHA1 断路器 BSN (自动空气开关)D40A/3P,400V
	PC
	295
	　
	　

	383
	主电源开关 8/11kwKG32C-11240
	PC
	245
	　
	　

	384
	主电源开关>11kw KG64C 11240
	PC
	280
	　
	　

	385
	电源 NGF242.Q
	PC
	477
	　
	　

	386
	相序继电器
	PC
	265
	　
	　

	387
	接近开关 NI4-M12-AP6X-H1141
	PC
	350
	　
	　

	388
	夹紧环
	PC
	4
	　
	　

	389
	钥匙开关
	PC
	275
	　
	　

	390
	夹紧条，外部右侧
	PC
	30
	　
	　

	391
	夹紧条， 内部左侧
	PC
	45
	　
	　

	392
	限位开关 右 SND4162-SL1-C SDR
	PC
	80
	　
	　

	393
	围裙安全开关 T4S 256-11ZUE-M20
	PC
	245
	　
	　

	394
	限位开关 ZK4 236-11Z
	PC
	245
	　
	　

	395
	紧急停止箱组
	PC
	165
	　
	　

	396
	合计（元）
	　
	1,406,910
	　
	　


	


备注：

1、清单所列顺序、配件名称、规格型号不得更改与调整；

2、按照清单逐个零配件报价，零配件报价不得高于投标控制价（报价包含安装调试费、税费 ** ％）；

3、清单单件报价低于300元（含）以内零配件列入免费更换范围，并免费更换；

4、所提供零配件质保期一年。
� 对项目负责人的资格、业绩有要求的，应在其他要求中详细列出。


� 仅适用于多标段项目。





